对海珠区政协十三届六次会议提案

第3178号的答复
廖珂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支持海珠区民办教育发展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您对民办教育的密切关注与积极支持。区政府非常重视民办教育，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纳入海珠教育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每学期开学初，分管教育的区领导亲自带队，教育、公安、卫生、交通、城管、街道等相关部门领导参加，都对区内民办学校进行检查，及时解决民办学校存在的问题。

我局认真贯彻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方针，努力提高民办学校的办学水平，促进我区民办教育进一步健康发展。

1、 设立了民办教育管理协调机构。即海珠区民办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海珠区民办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包括宣传贯彻国家有关社会力量办学的方针政策，指导政府各职能部门按各自职能分工，为民办学校提供各种办学服务、指导、监督、管理，规范民办学校的办学行为，扶持民办教育发展，使民办教育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2、 认真做好民办教育机构的设置审批工作。我局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广东省基础教育民办学校管理规定》、《广东省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标准（试行）》、《广州市幼儿教育管理规定》（穗常法【1996】66号）、《幼儿园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4号1985年）、《广东省社会力量举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标准》，制定了我区民办教育机构开办的各项审批程序，并向社会公布。审批过程中，严格执行审批标准，对举办者的资格、经费来源、办学能力、思想素质等进行严格的审查，并对申办者的注册资金、办学场地、设备设备等条件提出适当的要求。如申办基础教育学校注册资金须不少于150万元，校舍占地面积不少于10000M2，培训机构注册资金须不少于10万元，建筑面积不少于300M2，以此保证民办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

3、 加大扶持政策。近几年，政府不断加大对民办学校的扶持力度。从2007年开始，上级政府每年下拨约300万元的专项资金对我区民办学校进行专项资助，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区在财务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从2007年起，区政府每年下拨30万元教师节专项慰问金慰问民办学校教育；每年拨出3万多元为全区民办学校的校车进行免费检测，同时与路费征稽部门沟通，对符合条件的校车实行路费减半的优惠政策。2009年，我区又出台了《海珠区关于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若干措施》，在全市各区中率先出台了区级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每年安排3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区内民办学校。

4、 结合区情，逐渐增加资金的投入。您建议“应明确民办教育发展资金应占教育总经费一定比例，并且应根据实际情况逐年增加”，鉴于目前省、市政府还没有明确规定民办教育发展资金占教育总经费的投入比例，目前只能结合区的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对民办教育资金的投入。

今后，我局将调研学习各地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举措，进一步完善我区民办教育发展的措施，加大扶持力度，逐步增加民办教育发展资金额度，以缩小民办学校教师与公办学校教师收入之间的差距，促进我区民办教育健康、持续、协调发展。

                        海珠区教育局

                               二0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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